
∗ 前者為廣州工程技術職業學院講師，後者為廣州市政府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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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長官應否愛國愛港 
 

2016 年 10 月 12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舉行

議員就職宣誓儀式，梁頌恆、游蕙禎等 15 名候任議

員 1通過公然宣揚“港獨”、夾帶侮辱國家和民族言

辭、舉傘、倒插國旗、區旗、花 12 分鐘讀出誓言等

方式 2，把莊嚴、隆重的宣誓儀式，變成了羞辱國家

的各種表演，公然表達對國家和特別行政區不效忠、

不擁護的姿態。鑒於“香港社會以至於立法會內部、

立法會與特區政府之間，對上述宣誓的有效性、是否

應該重新安排宣誓產生了意見分歧和爭議，並由此影

響到立法會的正常運作”3，2016 年 11 月 7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 104 條作出權威性解

釋，為依法處理立法會議員選舉及宣誓中發生的問題

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與此前歷次人大釋法引起的

反應 4類似，這一次人大釋法再次引發香港一些政治

人物和法律人士的爭議和批評 5，反對者的說法依然

是“人大釋法會破壞香港司法獨立、法治已死、一國

兩制破產”6。 

但是，不能僅僅以反對者的意見反推出立法會宣

誓事件的衝突焦點；此事件的癥結遠非中央與地方權

力關係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與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憲

政衝突問題或者對《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解釋權問題

所可以完全涵蓋。實際上，這一事件持續發酵，從發

展過程來看，當歸咎於上述候任議員在宣誓時所作出

的一系列不愛國、不愛港的言行舉止，還需要溯源於

他們在“佔中”風波中的舉動以及因此所獲得的支

持。按照這一理路，立法會宣誓事件與“佔中”風波

具有高度一致的認知基礎和觀念依據，“佔中”風波

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對立法會宣誓事件起到了猛烈的

催化作用，在此事件後續處理中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

視、必要的反思和有效的解決。2014 年 8 月 31 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明確由

提名委員會提名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否決了香港激

進反對派所建議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兩種提名方

式。該決定出台後，激進反對派不顧多數港人的反

對，迫不及待地推動“佔中”行動，企圖迅速控制話

語權，拓展政治生存空間。應以哪種方式提名候選

人，並非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關鍵所在。究其所以，

“佔中”風波的核心在於：行政長官是否應當愛國愛

港？中央更擔心的，不是誰可以提名候選人和被提名

為候選人的問題，而是當選為行政長官者是否愛國愛

港。激進反對派所爭論的，則是愛國愛港要求是否中

央所強加給香港的“非法”標準？如果要確保行政

長官愛國愛港，那麼必須前置性地對行政長官候選人

進行實質性審查，而這必須有一定形式的相應制度作

為保障。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央堅持以廣泛代表香港

社會的提名委員會的名義提出候選人名單，而激進反

對派則希望通過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的方式，防止愛

國愛港作為行政長官參選的前置審查要件。 

隨着 2015 年 4 月 22 日香港特區政府提出《行政

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報告及方案》並獲得全國人大

常委會同意，但是卻在同年 6 月 18 日被立法會否決，

香港回歸後最激烈、最集中、歷時最久的政治風波，

即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改革爭議，暫時告一段落。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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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組織、推動、參與“佔中”行動的主要人士至今

尚未被真正懲處，對於行政長官愛國愛港要求的爭論

也沒有得到徹底地澄清，“佔中”風波對社會的破壞

力和負能量依然在不斷發揮影響。因此，儘管最新的

人大釋法，“香港主流媒體對此的評價，難得而一致

地正面，‘十分適時，非常必要，合乎民意’成高頻

詞”7，然而不容樂觀的客觀事實卻是，宣揚和實踐

不愛國、不愛港觀念的場合，已經從中環一帶的公共

場所，轉變為立法會的會議大廳；其行為主體，則從

街頭政治青少年，搖身變成進入建制框架內的立法會

議員。這種重大變化恰恰說明了香港社會中對行政長

官愛國愛港要求的嚴重誤解以及故意對抗不僅沒有

消除，而且愈演愈烈，甚至變得冠冕堂皇。 

可見，對公職人員特別是行政長官愛國愛港要求

的合法性究竟何在，這一問題必須得到及時、有力的

回答，才能有效地釋清“佔中”風波和特區立法會宣

誓事件所反映出來的疑惑、誤解和敵意，減少“一國

兩制”實踐中的認知錯覺，盡最大努力地增進中央與

特別行政區之間的理解和共識。可惜的是，當前理論

界和實務界對這一問題尚未達成足夠共識，不利於在

“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確認和踐行這一義務。本文

將以最具典型意義、關注度最高的行政長官為例，進

一步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愛國愛港是不是行政長

官的必備要件？在政治和法律上，這一要件的合法性

究竟如何？ 

 

 

二、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合法性： 
主流的政法邏輯及其不足 

 

在政治學意義上，證成行政長官愛國愛港這一命

題的合法性，最初來自鄧小平，後來國務院白皮書補

強證明了這一點。鄧小平於 1984 年 6 月對香港回歸

後治港主體作出了明確要求：“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

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

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

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

榮和穩定。”8 同年 10 月，鄧小平再次強調了這點：

“參與者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

國、愛香港的人。1997 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

本主義，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

香港同胞利益的事。”9 1987 年 4 月，鄧小平在會見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時，對行政長官普選

發出了深刻詰問：“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

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

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當是愛祖

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

嗎？”10 可見，鄧小平在正反兩個層面理解行政長官

愛國愛港。從正面看，他把“港人治港”等同於愛國

愛港的人治理香港。從反面看，他把治港者愛國愛港

理解為“港人治港”的最後底綫，不愛國或不愛港的

人管理香港就不是“港人治港”，因此行政長官普選

不能觸犯這一底綫。從鄧小平的邏輯來看，治港者愛

國愛港是“港人治港”和特別行政區自治的基石，失

去這一條件，就不必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國務院 2014 年 6 月 10 日發表《“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對國家效忠

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 11 白皮書指

出，“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

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

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

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愛國是對治

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

為主體，或者說治港者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

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難

以得到切實維護，而且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

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12 

由此可見，中央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即認為治

港者愛國愛港對“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具有

基石性作用。但是，僅僅把治港者愛國愛港視為政治

要求，難免落入規範性不足、合法性可疑的困境。針

對這一困境，學界提出治港者愛國愛港尤其行政長官

愛國愛港既是政治要求更是法律標準。提出這種觀點

的，有三種論證路徑。 

第一種路徑是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提出

的。他認為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http://news.takungpao.com/hkol/
http://news.takungpao.com/h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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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香港基本法》中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歸根

結底是憲法問題。魯平的具體理由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上位法，基本法是根據

憲法制定的。在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正體現了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愛國’意味着從整體上

擁護憲法，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基本法中

‘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和‘宣誓擁護基本法’的

規定就是行政長官愛國義務的具體體現。”13 可見，

魯平認為行政長官愛國愛港，首先是一個憲法問題，

其次才是一個基本法問題。但由於憲法與基本法之間

屬於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係，因此歸根結底是一個憲

法問題。 

第二種路徑是李林、莫紀宏等人提出的。他們沒

有從憲法與基本法之間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係進行

論證，而是指出憲法和基本法分別在不同的法律邏輯

上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作出了要求，即這是“中國公

民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基本法律要

件。”14“根據香港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任職的法定

要求及我國憲法有關中國公民‘愛國義務’的規

定，‘愛國愛港’應是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的基本法律要件。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中國籍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其承擔‘愛國愛港’的義務不僅是道德

意義上的，更是一種憲法及法律義務；相對其他香港

永久性居民而言，應承擔更為嚴格的‘愛國愛港’義

務。”15 與魯平不同，李林等人指出，行政長官愛國

愛港的憲法依據和法律依據是具有不同邏輯的，前者

是基於行政長官作為公民與國家的憲法關係，後者是

行政長官作為特別行政區行政首長與國家和特別行

政區的基本法關係。儘管後者可以在法理上被解釋為

由前者所衍生出來，但是李林等人無意指出這一關

聯。 

第三種路徑是饒戈平提出的。他借鑒了鄧小平對

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問題的論述，結合行政長官在中央

與特別行政區權力配置中的特殊地位，提出：“中央

之所以提出愛國愛港的政治標準，主要是由香港在中

國憲政體制中的地位、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以及行政長

官的特殊身份所決定的，也是基本法的內在要求所決

定的。愛國愛港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要求，也包含着法

律的內在要求，是政治和法律的融合。在法律語境

中，愛國愛港標準不妨表述為一個候選人必須滿足

‘擁護香港回歸祖國、擁護並遵守基本法’的法律要

求。只要承諾並踐行這兩點，就意味着候選人通過法

律確信方式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中國的國

家主權，承認中央政府對香港具有管治的權力；就意

味着承擔愛國家、維護國家權益的義務，承擔了實施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義務。一個候選人只有承諾

並踐行‘擁護香港回歸祖國、擁護並遵守基本法’，

具備愛國愛港的立場，才能滿足參選行政長官候選人

的最起碼的政治要求。在這裏，法律的內在要求和政

治標準的內涵是吻合、統一的。”16 可見，饒戈平借

助語言邏輯，對作為一種政治要求的行政長官愛國愛

港進行了語境轉換，變成了一種法律標準。但是，為

甚麼一種政治要求可以轉換為法律要求呢？饒戈平

沒有說得太明白，理由至多是語言邏輯意義上的。基

本法是否已經對所有關於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要求都

進行了法律轉換，或者是否能夠以基本法為論證框架

對這些要求進行法律轉換，仍是一個尚需更多嚴密證

明的命題。 

值得一提的是，官方不僅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

政治屬性作了確認，而且對其法律屬性也進行了論

證。《“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指出：“愛國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香港基

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

成員、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議員、

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都必須由在外國無

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行政長

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

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就執行基本

法向中央和特別行政區負責。這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需

要，確保治港者主體效忠國家，並使其接受中央政府

和香港社會的監督，切實對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及香港居民負起責任。”17 國務院從治港者的國籍

身份和就職儀式和行政長官的職責內容三方面出

發，認為足以佐證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一種法律義

務。 

綜上，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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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定性上，雖然沒

有人否認其政治屬性，但是實務界比理論界更加謹

慎：實務界更多地從政治屬性而理論界更多地從法律

屬性定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從鄧小平到當前的中

央，30 年來一直認為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可以看作是一

個政治義務問題，尚未見到官方有相反的正式表態。

但是，理論界則着眼於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規範面

向，從多方面論證其作為法律義務的規範依據。顯

然，一旦作為法律義務，那麼行政長官愛國愛港便具

有無可辯駁的強制性。也許是受到理論界的啟發，近

年來，官方開始注意到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法律屬

性，例如在白皮書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一點。這是

否說明官方已經在這個問題的回答上完成了徹底轉

變尚不得而知。 

第二，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承認《香港

基本法》並沒有直接規定行政長官愛國愛港，而且指

出這一命題的法律依據來自於憲法和基本法相關規

定的邏輯推導，但是他們的理由並不統一。白皮書認

為，《香港基本法》對治港者的國籍身份和就職儀式

以及行政長官的職責內容三方面內容均有規定，從這

些規定的內容綜合起來，就可以得出行政長官愛國愛

港具有法律依據。但是學界或者認為這一法律依據來

自憲法與基本法的上下位法關係，或者指出憲法和基

本法分別對其提供了依據，或者強調憲法和基本法對

香港回歸這一法律事實的規範性確認就足以保證其

政治屬性轉換為法律屬性。 

第三，理論界和實務界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命

題屬性及其證成理由共同點太少，似乎說明其合法性

的理由見仁見智、沒有定論，不利於中央在解決行政

長官普選相關問題中統一輿論導向和宣傳話語。爭論

的確可以增進理解、擴大共識，但是長期的爭論只能

說明命題相當脆弱。儘管可資利用的法律淵源並不複

雜，對香港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沒有太

多爭議，但是對於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合法性的論

證，卻至今沒有定論，這除了反襯出這一命題的根基

不牢、依據不足，更可能說明了憲法和基本法至多只

是間接地、邏輯地推出這個命題。 

總之，就當前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認識現狀而言，

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合法性非常容易受到詬病和質

疑。僅僅因為香港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重要性就可以

推導出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合法性嗎？這種從事實

到規範的論證理路是不能夠成立的。究竟憲法和基本

法相關規定的關係如何理順，以賦予這一命題堅實的

規範基礎，還需要繼續追問。顯然，假如香港激進反

對派繼續糾纏於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多元理由和不確

定性，那麼關於行政長官普選的爭議必將繼續發酵甚

至釀成更大的政治風波。 

本文將揭示，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即使僅僅作為一

種政治要求，也是不同的政治哲學流派所可以接受的

最低限度要求，除非另有其他政治目的；在此基礎

上，通過更嚴密的法律論證可以證成行政長官必須愛

國愛港這一命題。總而言之，行政長官愛國愛港這一

命題不僅具有普適的合法性，還具有最低限度的法律

依據。 

 

 

三、作為政治要求的行政長官愛國愛港： 
不同政治理論的最大公約數 

 

無論是鄧小平還是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都立足

於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重要性而指出其不可或缺。這

是一種現實主義或實證主義的政治考慮，但在規範意

義上無法阻卻來自其他政治哲學流派的質疑和論

辯。正如政治所涉及的對象或政治學所研究的對象極

為開放和包容那樣，政治的理由也五花八門、沒有邊

界。但是，假如循着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所內在的邏輯

理路，即成員對共同體的忠誠義務問題，梳理已有的

政治哲學流派，那麼將會看到四種主要的政治哲學流

派即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和女性主義都對

這個問題持正面態度。 

先看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運用自然狀態、自然

權利兩個概念，借助人民同意的邏輯界定，以此推導

出政治共同體的一般本質。例如洛克認為，政府的存

在是為了確保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沒有政

治權威的情況下，人們發生衝突後便難以保證糾紛得

到公正解決。因此，原先擁有充分自由和權利的人

們，需要一個共同的政治權威，以保障共同體每一個

成員都能夠享有基本權利並且減少衝突。換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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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聯合起來，然後共同承認政治權威，才能夠得

到更多保護。從自然狀態到政治共同體的跨越，一方

面使得每個人必須讓渡部分原先在自然狀態中可以

享有的權利，促進政治權威得以建立和鞏固，另一方

面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得到公正裁判和有效解

決。在這裏，政治共同體是每個人安身立命的前提條

件，是無可選擇的必然命運。體現這種必然性的，並

非社會歷史發展決定律，而是人民的同意和授權，是

個體滙聚為集體的意志反映。“政治社會的創始是以

那些要加入和建立一個社會的個人的同意為依據

的：當他們這樣組成一個整體時，他們可以建立他們

認為合適的政府形式。”18“開始組織並實際組成任

何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

合並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

這樣，才會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19 

與霍布斯相比，洛克的觀點更體現了自由主義者的通

說。這一點從其與霍布斯的論斷的兩個差別可以看

出。作為非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霍布斯也基本

認同上述觀點，但是他指出人類從自然狀態直接進入

國家狀態，並且把全部權利轉讓給利維坦，因為非藉

此不能結束叢林戰爭狀態。但是洛克不同意這一點。

他指出，人類從自然狀態到國家狀態的跨越不是直接

的，中間還得經過社會狀態——在這個社會狀態中人

類保留了他們的基本權利即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

權——然後向國家轉讓懲罰罪犯和要求賠償的權

利。之所以有這種區別，原因就在於霍布斯假設“人

性本惡”，而洛克假設“人性本善”。無論如何，不

管在霍布斯的論述那裏，成員因為不想活得更加糟

糕，把所有權利交給共同體，從而以全部生活來踐行

對共同體的忠誠義務，還是在洛克的主張那裏，人員

為了過得更加美好，把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讓渡給共

同體，於是基於國家行為對個人生活的未來增益而必

須對共同體保持忠誠，都確證了自由主義者對共同體

成員忠誠義務的一致認可。 

再看社群主義。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最大區別

在於，自由主義堅持個體理性反思的力量大於共同體

對個體的影響，而社群主義則持相反主張。即使在霍

布斯那裏，雖然人們把所有權利都交給利維坦，從而

人們必須按照利維坦的指引去行動，但是畢竟利維坦

是人們基於彼此同意，自願脫離自然狀態，進入國家

狀態的選擇，在這其中，就已經包含了個體理性反思

的要素。但是，社群主義者對這種從個體到共同體的

發生學假設並不感冒，他們指出每個人一出生便深深

地嵌入共同體為其安排的秩序，因此並不是人們選擇

共同體，而是共同體定義了人們。在社群主義那裏，

社會的共同的善(common good of society)對成員訴求

的影響，即使不一定產生壓倒性影響，至少也具有指

導意義和制約作用，因此成員的訴求本身就帶有社會

的共同的善的深刻影響。20 社群主義者何以提出這一

觀點呢？理由有三。一是自由主義者只允許和鼓勵每

個人在自己的意志範圍內行動，但是自由主義能夠提

供的指引也就僅此而已，無法對具體生活提供更加實

質性的意見建議。但是社群主義可以做到這一點。二

是自由主義者否認“自我總是深深地鑲嵌在現實世

界之中”21，而強調“自我優先於它所確認的目的而

存在”(the self is prior to the ends which are affirmed 

by it)22，但是社群主義卻認為，離開社會條件去理解

自我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三是社群主義者指出，

自由主義者從規範和價值角度對共同體成員訴求進

行解讀是錯誤的，應當從事實角度對其進行理解。社

群主義者認為，誰都不可能隨意選擇“我是誰”或

“我應當是誰”，每個人只能去發現“我是誰”。23 

總而言之，社會的共同的善內在地、實證地嵌合於共

同體成員訴求之中，後者連選擇的餘地都沒有。當

然，社群主義鼓勵通過集體商議的方式，積極保障多

元價值 24，並夯實社會的共同的善的合法性基礎。顯

然，就成員對共同體的忠誠義務這一點，社群主義者

認為是不言而喻、與生俱來的。 

然後是共和主義。如果說自由主義側重的是成員

對於共同體的同意和選擇，而社群主義強調的是共同

體對成員的定義和指引，那麼共和主義致力於把這兩

者緊密結合起來。當越來越多的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

的公共事務感到厭倦和冷漠，只關心私人事務的時

候，共和主義者宣導履行政治義務、踐行政治美德，

試圖彌合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裂痕。共和主義者不

要求成員將自己的全部生活作為肯認共同體要求的

表徵，卻提倡他們在生活中積極呼應共同體對政治整

合的要求。這就是通過切實承擔政治義務，打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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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對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機械兩分法，同時鞏固

社會的共同的善的合法性基礎。在彌合自由主義與社

群主義的裂縫時，有三個規範意義從輕到重的方式，

體現了共和主義對公民履行政治義務的路徑主張。它

們分別是：基於公民美德的愛國義務、基於公民身份

的角色義務和基於公民審議的團體義務。25 無論哪一

項義務，目的都是要實現成員對共同體的忠誠。當自

由主義秉承自由的兩分法，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明

確釐清、把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清晰劃分出來，人們

逐漸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關聯即人類把部分權

利讓渡給國家這一說法視為規範的、應然的，甚至看

作是先驗的假設，從而產生了私人事務與政治事務的

相互隔離。自由主義者視野下的個體逐漸收縮到各自

的私人領域，政治共同體變得虛幻和抽象。社群主義

者反其道而行，主張將社會的共同的善作為私人領域

的最高指引，從而使共同體生活與私人事務在內在機

理上高度一致。不得不承認，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

主張各執一端、難以相容。共和主義實際上試圖調和

這兩種主張，即一方面個體必須走出私人領域的“一

畝三分地”，積極參與共同體生活，從而增強共同體

的合法性基礎——無論以美德之名、踐行公民身份還

是參與集體審議——而另一方面則依然保持私人領

域與公共領域的相對分離，確保了個體的獨立性和選

擇空間。由此可見，共和主義在成員對共同體的忠誠

義務這一點上與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並無大的改

變。只不過，如果說前者認為這種義務是應然的，後

者認為這種義務是實然的，那麼共和主義則指出需要

通過夯實這種義務的實然性來確保義務的應然性。 

最後是女性主義。的確，女性主義強烈反對自由

主義對自由兩分法的大力鼓吹，因為在自由兩分法之

下，私人領域被視為父權制和男性權力的當然領地。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女性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所有主

張，包括反對自由主義關於國家和公民的基本邏輯設

計。相反，女性主義從來沒有否定過國家和其他政治

共同體的存在意義。麥金農教授在其代表作《邁向一

種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26中就指出，性別平等歸根

結底是性別權力的壓迫問題而不是兩性不同氣質的

偏見問題，而男性運用兩種方式來建構和鞏固這一權

力壓迫。第一種方式是公共的制度設計，包括法律、

行政、倫理、宗教、藝術，處處反映出男性統治的權

力氣息。第二種方式是私人的家庭事務，作為家長的

男性借助家長制和父權制的名義，將家庭作為自己個

人的領地。可見，在公共領域，男性掌握了對性別關

係的定義權，從而得以在根本上支配女性，進而在社

會大眾認知和普遍的法律制度上使這種權力壓迫常

態化和正當化。27 在家庭內部，則連誰來定義性別關

係都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這是男性的私人領地，無

需再借助共同體的名義強化權力壓迫。這種公共領域

與私人領域的劃分方法完全符合自由主義的主張。女

性主義不反對這種自由兩分法，也不反對個體在私人

事務和公共事務的承載和決策上做出區別和選擇，只

是反對以上述名義掩蓋性別壓迫的權力實質。實際

上，女性主義所訴諸的追求性別平等的手段，依然是

國家權力和法律制度。他們所反對的，是男性運用不

平等的話語權，在國家權力和法律制度普遍地適用於

不同性別之前，就已經賦予了它們不公正的內容。只

要女性主義同意這一點，那麼女性主義就必須接受自

由主義的基本邏輯前提，即共同體賦予每個成員的忠

誠義務。對於麥金農來說，儘管共同體可能被男性權

力所裹挾，但是麥金農從來沒有主張過脫離這一共同

體，而是希望對這一共同體予以改造，以更好地賦予

女性平等的權力和話語。這顯然必須以女性對共同體

的忠誠義務為前提。 

可見，儘管從宣導的強烈程度由高到低來看，社

群主義、共和主義、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主張存在

具體差異，但是從實質內容來看，它們都承認並主張

成員對共同體的忠誠義務，都將之作為最低限度的政

治哲學主張，捨此無法進行交流和論辯。行政長官作

為政治共同體成員，亦概莫能外。當然，如果藉口個

人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對這一忠誠義

務不以為然，那麼不必再談，因為已然失去商討和互

動的最低基礎。 

 

 

四、作為法律標準的行政長官愛國愛港： 
制度邏輯及其規範力量 

 

可見，除非無政府主義，各種政治理論都支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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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長官愛國愛港這一命題。因此，從政治要求的不穩

定性、多變性和隨機性來質疑這一命題的合法性，是

不能夠成立的。現在，回到法律層面，在法律規範的

角度上對這一命題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種爭議呢？ 

按照上述三種法學觀點，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

的法律依據來自憲法和基本法。但是其憲法依據和基

本法依據之間的關係如何，則存在不同意見。按照魯

平的觀點，憲法對“一國兩制”的總體要求催生出了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義務的具體規定。按照李

林等人的觀點，憲法對公民愛國義務的要求與基本法

對行政長官特定職責的要求結合起來，構成了行政長

官愛國愛港義務的法律依據。按照饒戈平的觀點，基

本法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政治義務的要求，可以改寫

為相應的法律義務。應該說，這些觀點都有可取之

處，尤其注意到了憲法作為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義務的

法律依據之一以及基本法作為更直接淵源的特殊意

義。用下面的邏輯語句，可以把他們的理論主張簡述

出來： 

魯平的觀點包含兩個三段論，其中前者的結論幾

乎是後者的大前提： 

三段論○1 ：大前提：中國公民愛國就要擁護憲

法。小前提：根據憲法制定了基本法。結論：中國公

民愛國就要擁護基本法。 

三段論○2 ：大前提：行政長官(作為中國公民)愛

國就要擁護基本法。小前提：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對

中央和特區負責。結論：行政長官愛國就是行政長官

愛國愛港(對中央和特區負責)。 

李林等人的觀點同樣包含兩個三段論，但它們是

平行關係： 

三段論○3 ：大前提：憲法規定了公民必須愛國。

小前提：行政長官是公民。結論：行政長官必須愛國。 

三段論○4 ：大前提：基本法對行政長官任職作了

法定要求。小前提：上述法定要求包括對特區負責。

結論：行政長官必須愛港(對特區負責)。 

饒戈平的觀點也包含兩個三段論，前者的結論是

後者的小前提。 

三段論○5 ：大前提：行政長官在維護中央與特區

權力配置中具有特殊地位。小前提：香港屬於中國且

高度自治。結論：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維護香港歸

屬中國且高度自治)。 

三段論○6 ：大前提：基本法規定香港屬於中國且

高度自治。小前提：行政長官須維護香港歸屬中國且

高度自治。結論：行政長官所承擔的義務與基本法的

內在要求一致。 

根據這些邏輯語句可作更詳細的比較。魯平的觀

點，歸根結底是從“公民－國家”的憲法關係推導出

來的，從這一關係延伸出公民愛國、公民擁護基本

法、行政長官愛國愛港一系列規範命題。李林等人的

觀點，則從“公民－國家”的憲法關係和“行政長官

－中央及特區”的基本法關係出發，分別論證行政長

官愛國和行政長官愛港。饒戈平的觀點，則借鑒了鄧

小平的政治學主張，並與基本法的規定進行類比，發

現基本法的內在要求與政治學主張是一致的，因此把

行政長官愛國愛港這一政治學主張轉換為法律要求。 

但是，這些觀點仍然顯得零散和不夠系統，一些

重大問題還不能夠得到很好回答。例如，如果憲法和

基本法分別只規定了行政長官愛國和行政長官愛

港，那麼憲法為甚麼不規定行政長官愛港，基本法為

甚麼不規定行政長官愛國呢？如果憲法和基本法都

規定了行政長官愛國愛港，那麼基本法的規定是否只

是憲法相關規定的照搬照抄而無相對獨立意義？憲

法和基本法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規定之間存在甚

麼樣的法理邏輯關係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它們都對

同一個問題作了規定嗎？顯然，上述學者的觀點都沒

有在法理邏輯的層面，理順憲法和基本法在“一國兩

制”中的不同作用，進而重新認識它們關於行政長官

愛國愛港的條文規定。 

從憲法的角度看，都可以找到行政長官愛國愛港

的法律依據。一方面，憲法規定了公民愛國的憲法義

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52 條規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

的義務。”第 54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

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

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從這些規定可以看

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負有愛國的憲法義務。行政

長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概莫能外。另一方

面，從憲法可以推導出公民負有擁護基本法的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就指出：“全國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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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

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

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根據這一表述，由公民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

實施的職責延伸出來，只要是根據憲法所制定的法

律，公民都必須擁護並保證實施，尤其是基本法這樣

的憲法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

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

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以法律規定。”基本法序言也強調了這一點：“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的實施。”因此，公民負有擁護基本法的憲法義務，

無論他是不是香港居民甚至行政長官。當然，對於行

政長官而言，亦負有擁護基本法的義務。如果基本法

規定了行政長官負有愛國愛港的義務，那麼這種義務

首先建基於公民負有擁護基本法的憲法義務，而不僅

僅與根據憲法制定了基本法以及憲法規定了公民負

有愛國義務有關。事實上，基本法也作了這樣的規定。 

在基本法的層面上，也可找到行政長官愛國愛港

的法律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43 條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

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

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這一

條規定載明了行政長官負有愛國愛港的基本法義務。 

由此可得到三點。第一，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法

律依據首先來自憲法，再次來自基本法。第二，從憲

法條文出發，可以得出公民負有愛國的義務和擁護基

本法的義務；基本法則更加具體，規定了行政長官愛

國愛港的義務。第三，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基本法義

務建基於公民擁護基本法的憲法義務，而非公民愛國

的憲法義務。因此，魯平把公民愛國的憲法義務和公

民擁護基本法的憲法義務視為前因後果，是不準確

的，它們應當是並列關係。李林等人把公民愛國的憲

法義務與行政長官愛港的基本法義務並列，但是沒有

看到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在憲法義務上的規範基礎。饒

戈平走得更遠，只承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在基本法上

找得到法律依據，卻否認其在憲法義務上的建基。總

之，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既是基本法問題，更是憲法問

題，其最終依據來自憲法，其憲法依據與基本法依據

既存在平行關係也存在因果關係。無論從憲法還是從

基本法來看，行政長官愛國愛港都具有堅實、明確的

法律依據，在法律上行政長官負有愛國愛港義務是不

應當有疑問的。 

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既是政治要求，更是法律標

準。這一結論，對於特區其他公職人員也應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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